
印花稅退稅申請書 

申請人    ○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下列原因，請准予退還已

繳納印花稅款計新台幣    10,000         元。 

退稅原因：(請勾選) 

□V 重複繳納(溢繳)：（貼用印花稅票者管理代號免填） 

第 1次繳納日期：106年 10月 01日；金額：10,000元；管理代號：B○○○○19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

第 2次繳納日期：106年 10月 20日；金額：10,000元；管理代號：B○○○○19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□計算錯誤 

□適用法令錯誤 

□其他： 

退稅方式：(請勾選) 

□支票退稅：□同通訊地址 

            □退稅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V 直撥退稅：同意由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以直接劃撥方式存入公司或本人存 

款帳號： 

金融機  

構名稱  

         臺灣銀行 ○○分行 

       信用合作社     分社 

       農（漁）會     分部 

 郵局    支局        

金融機 

構代號 
○ ○ ○     

帳      號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 

★若無法辦理匯款存入時，該項稅款同意改以退稅支票方式辦理退稅 

檢附資料：1.已貼用印花稅票(已繳納)原憑證(契約書)正本 

2.直撥退稅者：公司或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

3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             分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○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  

負責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： 

身分證號碼/統一編號：B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通訊地址：臺中市○○區○段○○號 

聯絡電話：04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09○○-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請日期：   106    年   10   月    31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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